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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顾
小杨于2016年3月，与北京某科

贸有限公司签订了期间为2016年3月
至2019年3月的劳动合同，岗位为南
通业务代表，实行标准工时制度。公
司《门店服务及绩效考核管理办法》规
定，考核后<80分，即解除劳动合同。

2018年7月11日，小杨申请7月
16日休年假，部门主管以“7月为公司
走店重要时期，建议调整休假时间”为
由未同意被告的休假申请。

2018年7月16日，小杨至北京市
社保稽核部门投诉公司缴纳社保基数
不足等问题。

2018年8月6日，公司出具《解除
劳动合同证明书》，以小杨未达成7月
绩效考核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公
司表示，小杨2018年7月的考核结果
为59分，公司根据相关制度依法解除

劳动合同，无须支付赔偿金。
小杨认为，仅凭一个月的考核结

果，不能等同于自己不能胜任工作，公
司系违法开除，应支付赔偿金。自己
存在休息日加班的事实，公司管理人
员对自己利用休息时间进行奶粉推广
的朋友圈点赞，应认定为加班，公司应
支付加班费。

公司反驳，员工加班应提前填写
《加班申请单》，经上级领导批准后方
可加班，否则视为员工自愿加班，不做
加班处理。小杨未提供相应的《加班
申请单》及上级领导批准文件，领导在
其朋友圈点赞不能视为同意加班，即
使存在工作时间以外工作的事实，其
性质也不应认定为加班。

小杨不服，随后申请劳动仲裁，要
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33388.5元、加班费18135.2元等。

仲裁裁决，公司系违法解除，应支
付赔偿金和加班工资。

法院判决：
员工提交证据与微信截图能一一

对应
应认定为加班
一审
法院审理认为：
■对于解除是否违法，公司解除

劳动合同的理由为小杨未达成7月份
绩效考核，但双方对该考核结果及考
核办法本身就存在争议。即使该考核
结果为真，公司在解除劳动关系前也
未履行培训或调岗等法定程序，故本
院认定公司解除违法。

■对于小杨是否存在加班事实，
小杨提交了其统计的加班时间明细
表，主张其存在休息日加班的事实。
公司不认可其统计的加班时间明细表
的真实性，认为其未按照公司规定申
请加班，故不属于加班。依照公司
陈述，在2018年 7月前并未对小
杨实行过考勤，故公司虽有《员工
考勤假期管理规定》等制度对考勤
其加班进行管理，但公司未举证这

些制度是否施行且是否合法，法院对
公司的抗辩不予采信。

小杨还同时提交了加班微信截图
佐证其制作的加班时间明细表，公司
认可该微信截图的真实性。该微信截
图显示的内容系公司利用休息时间进
行奶粉推广，并有公司管理人员点赞，
应认定为加班。因此，小杨提交的加
班时间明细表与加班微信截图的时间
基本能对应，法院对该加班时间明细
表予以采信，认定加班事实存在。

本院认为，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
动关系的，应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32411元，加班费18135.2 元。公司
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
本案二审中争议焦点为：①公司

是否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向小杨
支付赔偿金；②公司是否应支付小杨
加班费。

法院审理认为：
■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劳动合

同法》第四十条之规定，劳动者不能胜
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
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提前三
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
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
解除劳动合同。且用人单位应当依法
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制定规章
制度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查，公司提供的《门店服务及绩
效考核管理办法》规定不符合法律规
定，不应作为该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的合法依据。一审法院认定公司违
法解除，并判决支付赔偿金，符合事实
和法律规定。

■关于争议焦点二，尽管公司提
供了《员工考勤假期管理规定》，但根
据公司代理人一审庭审陈述，公司从

未对小杨实行过考勤，也未提交真实全
面的考勤记录。为此，根据小杨提供的
各项证据，结合其陈述，一审认定小杨
存在加班事实，证据充分，判决公司支
付加班费，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
应当驳回。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微信截图可作为证据吗？有法律
效力吗？

微信截图是可以作为证据的，但
法院需核对证据的真伪，才能确定其
是否为有效证据。也就是说小杨的截
图如果是真实的，那就是有效证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电子数
据包括下列信息、电子文件：

（一）网页、博客、微博客等网络平
台发布的信息；

（二）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
信、通信群组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
信息；

（三）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
息、电子交易记录、通信记录、登录日
志等信息；

（四）文档、图片、音频、视频、数
字证书、计算机程序等电子文件；

（五）其他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
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信息。

此外，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以视
听资料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存储该
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

大象新闻

领导点赞下属加班的朋友圈，公司赔了1.8万
微信截图可以作为证据吗？有法律效力吗？

一员工休息时间推广公司
产品，发朋友圈后领导为其点
赞。后该员工被公司开除，主张
领导朋友圈点赞应视为加班，公
司应支付加班费。双方为此对
簿公堂，法院会怎么判？

温馨提示:本栏目对所有信息的手续都
严格进行审查,仍不敢保证每一条信息的真
实性,请读者在使用本栏目信息时认真核实
相关资料,签订有效法律合同,因本栏目信息
导致的一切经济纠纷自行负责。

咨询电话：15038224222

声 明 公 告
◆开封市金农建筑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丢
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
211668864925H，声明作废。
◆郑州硕格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陈艳风法人章、财务专用
章均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复星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公章（编码 4116240019545）
遗 失 ， 声 明 作 废 。
◆伊川县保证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编码 41
03290055800， 声 明 作 废 。
◆洛阳市洛龙区民民家具店
注册号：410307610013059 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益佳康医药连锁有
限责任公司郭家店，信用代码：
91410223MA9F498G56，许可编
号 ： 豫 CB3780727， 药 品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遗 失 声 明 作 废 。
◆洛阳汴运矿产品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已吊销）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3003
5341628XU 丢失，声明作废。

◆贺邦存购买美林上苑北院 6
号楼 702 号房子开具购房收据
遗失，收据号 gs0001871 开收
据时间 2022 年 9 月 28 日，金
额 2900000 元，声明作废。
◆洛阳凯格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编号 41030301
85635 公章编号 41030301830
68 均遗失，声明作废。

◆许昌东兴吊装有限公司豫
KB151 挂，营运证号 41102302
8187；豫 KR850，挂营运证号 41
1023028129 均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市西工区西关味餐饮
店 公 章 4103030230912， 发 票
章 410303023913 丢失作废。
◆遗失车辆豫 CX970 挂营运证，
证号：410324501354 声明作废。

◆河南正丹药业有限公司龙
跃小区店药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丢失，许可证编号：豫 CA37
91066，特此声明。


